
氧气瓶充装安全操作规程
一.   气瓶充装人员必须经过专业培训,并经考试取证后方能从事气瓶充装工作。气瓶充装站人数不得少于8人。
二.   必须具备符合要求的良好状态的充瓶场地、设施。检测、控制设备良好，方能进行充装作业。
三.   气瓶充装前的检查：
（1）检查气瓶种类与我站充装作业的介质是否相同。

（2）检查气瓶条形码，确认该气瓶为我充装站气瓶。

（3）检查气瓶外表面颜色是否与所装气体的规定标记相符。

（4）检查气瓶附件是否齐全、无损。
（5）检查气瓶外观有无油脂（包括瓶阀）、腐蚀、烧灼痕迹。
（6）检查气瓶是否过期。
（7）气瓶是否贴有我站收发合格证。

（8）确认瓶阀的出气口螺纹形式为右旋外螺纹。
（9）对初次使用的新瓶，必须经由气瓶检验人员按规程检验合格后才能投入使用。

（10）瓶内余气检查：对外观检查认可的气瓶，进行余气检查。发现异常情况的，会同检验人员确定合格后才能进行充气。
四.  气瓶充气：
（1） 气瓶充装用压力表精度为1.5级，表盘直径为150mm，每半年校     验一次。

（2） 准备：检查合格的气瓶推至充氧台，上紧充氧卡具，打开瓶阀，并通知氧压机开车准备充瓶。
（3） 充瓶中的检查：当充氧压力大于5Mpa时，进行冷瓶检查（手模耳听），发现冷瓶或瓶体温度超过60℃的，应及时关闭瓶阀及汇流排上相应的分气阀，推出充氧台做检查。当压力达到气瓶充装温度下允许的最高压力时，关闭此路高压阀，开启另一路，随即关闭各瓶阀，打开回气阀。全部充完后，通知液氧泵关闭。将充完的气瓶推至满瓶区。
五.   充装后的检查：
对充完气的氧气瓶，应有专人负责逐只进行检查（眼看耳听）发现瓶阀不严，漏气，瓶体有异常的，推至待修区域以备处理。
每一批次充装完的气瓶，任意抽取若干只做压力测定。检查合格的满瓶，推至满瓶库储存。
六.   充装记录：
（1）充装站应有专人填写充装记录。

（2）充完气后的气瓶，逐只进行检查，发现异常及时处理。
（3）同一批次，任意抽取若干只做压力和气体纯度检测，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并上报。
（4）检查合格后，推入满瓶库储存。

（5）气瓶充装记录应妥善保管，保存时间为三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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